
內壢國中 112年度合作教育盃九年級班際三對三籃球比賽競賽規程 
113.02.15 

壹、主    旨:為鼓勵學生多元學習，提升籃球運動水平、增進校園運動風氣，養成學生團隊合作 

之精神，到達終身運動習慣。 

貳、主辦單位:學務處體育組。 

參、協辦單位:員生消費合作社。 

肆、比賽對象:本校九年級學生，凡身體健康者才得以參加比賽，患有心臟疾病與氣喘及經醫生診 

斷不適宜劇烈運動者一律嚴禁參加比賽。 

伍、比賽時間:112年 5月 23～24日(賽程表另行公告)。 

陸、報名日期:112年 5月 20日(一)第一節當場報名，地點:學務處前川堂。 

柒、抽籤日期:112月 5月 20日(一)午休，地點:學務處前川堂(未到之班級由體育組代抽)。 

捌、比賽分組:男生組、女生組，每班最多可派男、女生組各二隊，至少派一隊。 

玖、參賽規則: 

一.比賽開始時，球隊逾時三分鐘未到場或不足三人時，取消參賽資格。 

二.每位球員必須遵守裁判之判決，如有不服者，裁判有權終止比賽，或可被判取消其參賽資

格。 

三.球隊隊長為場上唯一發言人。 

四.若發現球員有跨隊出賽時，經查驗屬實，立即取消該隊比賽資格。 

五.比賽採取循環賽制，主辦單位有權因隊數多寡修改賽制。 

六. 預賽採分組循環，分組第一名進入決賽，決賽採單敗淘汰制。 

七.服裝規定 

(一) 上衣:穿著學校夏季體育服裝或班級統一 T恤;褲子:學校運動褲。 

(二) 球員須穿著適合比賽之球鞋，不得穿著帆布鞋。 

(三) 上場球員需修剪指甲、不得戴戒指、手鍊。 

(四) 服裝儀容不符規定不得出賽。 

(五) 各班球員必須穿著學校提供之號碼背心。 

拾、時間規定: 

一、每場比賽時間為 8分鐘，預、準決賽先打 11分者及前 8強決賽先達 13分者即為獲勝。雙

方比數相差 6分提前結束比賽(前八強決賽除外)。 

二、賽程上公布時間僅供參考，各隊伍請提早至比賽場地集合、準備。 

三、預賽及複賽比賽時間不可暫停，進入最後八強後，每隊可暫停乙次，另若因球員有明顯受

傷情況下，經裁判認定後暫停處理，其暫停時間為 30秒。 

四、比賽時間由裁判或場邊記錄員以碼錶計時，除比賽最後 30秒鐘罰球時、暫停時間、球員

受傷或爭議時等需停錶外，其餘比賽時間一律不得停錶。 

五、每隊進攻不得超過 14秒。 

拾壹、競賽規則: 

一、一隊至少 3人，至多 4人參賽，其中一球員為替補。死球狀態時得以向紀錄台請求替補。若

因故受傷或超過犯規次數(個人犯規達四次則取消該球員該場比賽資格，球隊不足兩人及宣

判沒收比賽)。 

二、比賽開始之攻守順序以猜拳決定，進攻方於三分線外頂端，防守方於罰球線，雙方經洗球後

開始。遇爭球時，依球權輪替方向延續。 

三、得分判定情況如下:a.罰球中籃算一分 b.投球中籃算兩分 c.三分投籃區域中籃算三分。 

四、投籃時遇犯規，如球進，得分算，另加罰一球;如球未進，依出手點判定，三分線外罰三球，



三分線內罰兩球。 

五、所有發球(不得超過 5秒)須均由對方先觸球及雙足站於罰球線後開始比賽。發球時，球必須

傳出不得直接投籃，否則喪失控球權。每次發球時均由對方觸(摸)球，但觸(摸)球時間不得

超過 2秒鐘(若犯規先行警告，再犯則判一次罰球並繼續獲控球權)。 

六、團隊犯規次數累積 7次(第 7次)以上時，由對方隊伍進行兩次罰球(三分線外投籃犯規則罰

三球)，每進一球算得一分。非投籃犯規或違例，則由對方隊伍獲控球權。個人犯規達 4次

則取消該球員該場比賽資格。 

七、比賽時間終了時，若得分相同，則兩隊派三位球員各罰一球，以定勝負;若仍同分，則兩隊

派代表交互罰球，先領先一球者為勝隊。 

八、對手得分後、防守隊抄截獲球或搶得籃板球後必須雙腳及球回至三分線外，此時比賽立即開

始，防守隊可防守，進攻隊可投、傳或運球。 

九、罰球情況應依據標準籃球規則。若罰球隊最後一罰沒命中而搶得籃板，可立即出手。若防守

方搶得籃板球，在攻籃前，球必須回到三分線外。 

十、除以上所述規則外，其餘均按照國際籃協(FIBA)最新籃球規則執行之。 

（一）違例: 

1、持球員身體任一部份，觸及界線(上)或界外線的地面任何物體。 

2、球觸及籃架或籃板後方、二次運球、腳踢球、翻球、未回場。 

     (二)犯規:  

      1、球員與對手發生身體接觸的犯規(如撞、推、拉、打等動作)。 

      2、禮貌欠佳、口出穢言、妨礙對手、不服判決、延誤比賽、服裝不整、抓住籃圈等行為。 

3、任何嚴重違反上述犯規者，除被判罰球外，犯規球員應予取消資格及立即退出比賽。 

     (三)罰則: 

      1、技術或奪權犯規:由隊長指定一人主罰一球，再由主罰隊發球。 

      2、違反運動道德犯規:罰 2球，再由主罰隊發球。 

*同一名球員技術犯規或違反運動道德犯規，犯規累計達二次，該名球員不得上場比賽。 

      3、其他:凡在非比賽時間外(午休、非體育課)，干擾比賽進行、場外滋事叫囂者，一律以禁

賽論，並依學校校規處分。 

拾貳、比賽注意事項: 

一、觀賽班級請注意遵守場邊秩序，於跑道上觀賽，避免干擾裁判跑位及紀錄台。 

二、各場次比賽進行時如遇風雨，比賽是否繼續進行，經大會及裁判協商裁定，各班不得提出異 

議。 

拾參、獎勵方式:男、女生組各取前八名，頒發獎狀及獎勵金（共 4100元整）。  

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

獎勵金 500 400 350 250 200 150 100 100 

拾肆、申訴: 

一、有關比賽場上所發生之問題，應立即由場內隊長向裁判提出，若比賽結束後再提出異議，則不

予以受理。 

二、比賽判決，規則有明文規定及同意義解釋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最終判決，不得再提出異議。 

三、比賽進行中，若出現判定之爭議，由大會裁判長解釋判定內容並服從其判決，各隊不得以棄權、

鬥毆等延誤比賽進行之方式抗議，否則取消其參賽資格，並追查責任歸屬及連帶球員以校規處

分。 

拾伍、本競賽規程，若有未盡事宜者，在不違反公平正義原則下，得由主辦單位修訂之。 


